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表
	工程名称
	（工程名称）

	地    址
	（工程地址）

	建设单位
	（建设单位名称）
	负责人
	（姓名）

	
	
	联系电话
	（手机号）

	施工单位
	（工程施工单位名称）
	负责人
	（姓名）

	
	
	联系电话
	（手机号）

	备案表
附件
	（工程名称）建筑垃圾处理方案

	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概要
	1.建筑垃圾种类、产生量、清运时间及处置方式。
	种类
	产生量（吨）
	清运时间
	处理方式及量

	
	
	工程渣土
	
	    年  月  日至
    年  月  日。
	①堆填量：    吨，场所：
②填埋量：    吨，场所：
③资源化利用量：    吨，场所：

	
	
	工程泥浆
	
	    年  月  日至
    年  月  日。
	①堆填量：    吨，场所：
②填埋量：    吨，场所：
③资源化利用量：    吨，场所：

	
	
	工程垃圾
	
	    年  月  日至
    年  月  日。
	①堆填量：    吨，场所：
②填埋量：    吨，场所：
③资源化利用量：    吨，场所：
其中计划分拣废木、废袋、废胶废铁等    吨，场所：

	
	
	拆除垃圾
	
	    年  月  日至
    年  月  日。
	①堆填量：    吨，场所：
②填埋量：    吨，场所：
③资源化利用量：    吨，场所：

	
	
	装修垃圾
	
	    年  月  日至
    年  月  日。
	①堆填量：    吨，场所：
②填埋量：    吨，场所：
③资源化利用量：    吨，场所：
其中计划分拣废木、废袋、废胶废铁等    吨，场所：

	
	2.已结合实际制定建筑垃圾源头减量、分类收集、综合利用、污染防治的措施和目标。
	是     否  

	
	3.已明确需要外运的建筑垃圾种类、数量与运输的时间、路线、方式和运输单位。（无外运不填）
	是     否
	市内    市外

	施工单位
承    诺
	我司承诺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》《江门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规定，组织按照建筑垃圾处理方案确定的时间、路线、方式、场所进行收集运输，规范处理本项目产生的建筑垃圾，并在处置前三个工作日内将本备案表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在排放、运输、受纳建筑垃圾前办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审批。

	施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

申请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备案受理部门：        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（加盖公章）

备案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
填表注意事项：
一、堆填量：是指用于工程项目回填的建筑垃圾量
1、用于本项目工地回填的，填在堆填量一栏，如在本项目工地回填的，场所需注明本项目工地回填。
2、用于其他项目工地回填的，需注明项目具体名称。并在方案中注明具体地址。在外运（即排放）前，办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（排放）审批。并在方案附有关排放受纳协议。
二、填埋场是指外运至正规建筑垃圾受纳场，一般不填。如果有，注明填埋场具体名称。
    三、资源化利用量是指对建筑垃圾进行分拣、加工为再生利用资源（如建筑物料等）
1、如外运至再生利用企业处置的，填在资源化利用量一栏，场所需注明企业具体名称。并在方案附有关处置协议。
3、工程垃圾和装修垃圾，如现场分拣后进行本项目工地回填的，填在资源化利用量一栏，场所注明经分拣后本项目工地回填，需注明计划分拣量。在方案中注明分拣措施。
四、本备案是指整个项目工程建筑垃圾产量，如需外运建筑垃圾，外运前需另外办理建筑垃圾核准（排放）许可，申请的建筑垃圾排放量与备案注明的排放量一致。



